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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救助基金筹集使用管理追偿情况的公告

[bookmark: _Hlk104370419]根据《山东省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实施细则》（鲁财行〔2022〕22号）文件，济南市财政局会同济南市公安局对2024年度济南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筹集、使用、管理、追偿情况进行了梳理总结，现将情况公告如下：
一、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筹集追偿情况
2024年，济南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收入2601.23万元，包括财政拨款收入2600万元，利息收入1.23万元；全年垫付救助基金1160起，垫付金额6863.64万元，包括垫付抢救费6859.24万元，垫付丧葬费4.4万元；追偿救助基金1332起，追偿金额4366.51万元年度，追偿比63.62%；救助危重病人278人，有效降低了交通事故危重病人入院死亡率，提升了人民群众安满度。
二、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使用情况
一是加强过渡期组织领导。2024年是全省救助基金机制改革的关键之年，成立由济南救助办、国寿财险济南中心支公司负责同志任组长的改革工作领导小组，设立垫付、追偿、外协对接、档案管理四个工作专班，强化组织领导，建章立制，细化措施，加强督导，提升过渡期工作效率。
二是建章立制强化保障。共同制定救助基金第三方受托机构《岗位说明书》《管理考核方案》《客诉管理办法》《流程操作规范》等规章制度，确保过渡期工作平稳有序推进。
三是优化“省内跨市救助基金运转机制”。各救助服务站共救助省内其余地市交通事故受害者358人。协调卫健部门成立道路交通事故危重伤员市级医疗救治专家组，确定31家定点医院247名专家为专家库成员，提高救援救助效率
四是深化救助服务站、绿色通道建设。推广“医院+服务站（绿色通道）”济南模式，实现“伤者救治一章通办、院内院外一体救助”，目前共建设“救助服务站”22处，其中一等服务站7个、二等服务站6个、三等服务站9个，规范绿色通道39条。
五是加强救助基金社会化宣传力度。做好线上线下同步宣传活动，依托融媒体、济南交警公众号等平台，开展多层次、多渠道救助基金宣传,提升救助基金认知度；印制救助基金宣传手册、海报、易拉宝及宣传折页等3万余册，协调受托机构印制救助基金宣传品2.2万余册，宣传解读救助基金新政策，让更多群众“知晓政策规定、清楚作用功能、了解办事流程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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